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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急

穗财教〔2022〕79号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转下达 2022年义务教育

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追加资金的通知

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残联，各区财政局：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追加下达 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残

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111号，

详见附件 1）及市教育局提供的分配方案，现将 2022年义务教

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追加资金3,531,612元转下达给你

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下达的资金中，各区收入列 2022年度“1100245 教

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050701 特殊学校教

育”科目。市本级及各区的资金分配、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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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科目、绩效目标表详见附件 2、3。

二、上述资金为中央直达资金的省级对应安排资金，同步

纳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反映。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2年财

政资金直达工作的通知》（财办便〔2022〕12号）的要求，各

区需同步将本区财政对应安排的配套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监控系

统反映。

三、市本级各部门、各区要严格把关直达资金相关支出，

严禁采取以拨代支、虚列支出、超进度拨款等方式人为拉高支

出进度。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

不得违规将资金划转至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如具体资金管

理办法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四、请严格按照粤财科教〔2022〕111号文要求，以及粤财

预函〔2021〕1号、财办〔2020〕29号、财监〔2020〕13号文

等有关中央直达资金的管理规定和要求，专款专用，加强资金

管理，密切跟踪资金使用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自觉接受

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同时，请各单位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

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附件：1.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追加下达 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

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2.2022 年省级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

追加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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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 年省级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

追加资金绩效目标表

广州市财政局

2022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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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广州市启明学校、广州市启聪学校、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广州

康复实验学校。

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8日印发

































































附件2

2022年省级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追加资金分配表
单位：元

序号 部门 单位 项目名称
支出功能
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
经济分类科目

政府预算
经济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合计 3,531,612.00 

市本级小计 631,961.00 

1

广州市教育局

广州市启明学校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广州市本级 2050701-特殊学校教育 30299-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50502-商品和服务

支出
157,990.25 

2 广州市启聪学校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广州市本级 2050701-特殊学校教育 30299-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50502-商品和服务

支出
157,990.25 

3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广州市本级 2050701-特殊学校教育 30299-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50502-商品和服务

支出
157,990.25 

4 广州市残疾人
联合会

广州康复实验学校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广州市本级 2050701-特殊学校教育 30299-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50502-商品和服务

支出
157,990.25 

区级小计 2,899,651.00 

5 越秀区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越秀区
23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308,569.00 

6 海珠区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海珠区
23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261,211.00 

7 荔湾区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荔湾区
23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230,690.00 

8 天河区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天河区
23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207,836.00 

9 白云区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白云区
23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334,950.00 

10 黄埔区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黄埔区
23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230,448.00 

11 花都区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花都区
23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291,928.00 

12 番禺区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番禺区
23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424,8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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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南沙区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南沙区
23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11,555.00 

14 从化区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从化区
23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87,706.00 

15 增城区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第二批）-增城区
23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309,913.00 



附件3

2022年省级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追加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2年省级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教育厅

市级财政部门 广州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广州市教育局

此次下达金额
（万元）

省级资金 353.1612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粤府办[2011]50号）、《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号）文件精神，落实义务教育残疾学生免费政策。对
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标准10倍拨付经费，对特殊教育
学校盲聋哑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标准8倍拨付经费，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特
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标准5倍且每年不低于6000元的标准拨付经费，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
按每年不低于6000院的标准拨付经费。公用经费省市县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与现行普通学校相同。

项目概述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项目主要用于我市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 ，以支持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儿童福
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特教班、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的残疾学生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

总体目标

实施周期总体目标
通过本次追加2022年省级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保障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
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特教班，保障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的残疾学生接受免费义务教育
的权利。

本年度目标

通过本次追加2022年省级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保障特殊市教育学校、普通学校
、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特教班、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的残疾学生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
权利。计划到2022年底，适龄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5%以上，进一步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
务教育入学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残疾儿童生均公用经费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残疾儿童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符合管理办法要求

时效指标 按规定及时拨付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